	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
	總會常置委員會　函


	主　後　2008年11月27日

	台基長（53）總常字第074號


收文者：總會屬下各中/區會、委員會、機構董事會及總會總幹事
主  旨：請依銓衡委員會提名辦法於2009年1月31日（禮拜六）以前向本會提出銓衡推薦名單。

說  明：一、請參閱隨函檢附「總會各委員、董事銓衡參考資料」，有打方格之各單位乃是需於2009年重新銓衡任職者。

二、請於2009年1月31日（禮拜六）以前向本會提出總會銓衡推薦名單資料，以利資料建檔。
三、依據總會銓衡委員會條例－

第2條︰銓衡推薦名單由總會屬下各小會（經中區會）、中區會、委員會、機構及總幹事提出，附背景資料及推薦說明，並經當事人同意。銓衡推薦名單中女性名額至少五分之一以上。（50）
第5條：各中區會推薦總會屬下機構董事名單時，現任各中區會正副議長、正副書記及總委不得列入總會屬下機構董事會推薦名單；已擔任總會屬下機構董事者，在受選就任為各中區會正副議長、正副書記及總委前，必需辭去董事之職分，以符合迴避原則。（50）
第9條：每人擔任職位不得超過兩職，連任不得超過二任，包括北部大會所屬機構董事之職位。總會議長及總幹事另有帶職規定者不在此限。（50）
四、凡已連任超過二任者，請勿再推薦擔任原職。相關委員會、族群區會代表則採輪流方式。

五、隨函檢附：(銓衡推薦表（請受推薦者親筆簽名，以示同意受推薦）
(第54屆總會各委員會、董事會、理事會參考名單
(2009年中/區會幹部名單

(各單位全年度開會出席概況
(總會銓衡委員會條例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下機構及財團法人標準法
請完整填妥其中各項資料，每份表格限推薦一人。若需要多份表格時，請另自行影印，亦可自總會網站：www.pct.org.tw－54屆通常年會特區－下載上述資料。

六、為慎重起見，請將推薦表正本於2009年1月31日（禮拜六）前，以郵寄方式送至本會辦理，恕不受理MAIL等電子檔案形式。銓衡相關事宜，請與總會總幹事秘書：蔡昀蒨小姐聯繫。
Tel: 02-2362-5282＃262
Add.: 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
七、耑此函知，懇請配合辦理是禱。
敬  頌

主恩永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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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議長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銓衡推薦表

填表者︰                      職稱︰                     填表日期：主後        年    月    日

	受推薦者：
	推薦單位：

	推薦適任職務：(                         (                          (                         
（優先次序）

	推薦理由︰（請務必填寫）
	受推薦者(請親筆簽名

以示同意受推薦：


（以下請詳細填寫受推薦者資料）
	姓  名
	
	性別
	
	生日
	年   月   日
	身份證字號
	

	通訊處
	(((

	電    話︰（O）
（H）

行動電話︰

傳    真︰

	E-MAIL
	
	

	學  歷

（專精）
	
	

	所屬中（區）會
及教會
	中（區）會                            教 會

	現任及職稱
	總會：               任期︰自        年至       年

中（區）會：

教會：

其他（普世等）：
	社會職業：

	歷任及職稱
	總會：
中（區）會：

教會：

其他（普世等）：

	
	社會經歷：


（以下由總會提名小組填寫）
	提名小組審核意見\

	提名職務
	
	優先次序
	


備註：1.依據總會銓衡委員會條例第2條：本銓衡推薦名單由總會屬下各小會（經中區會）、委員會、機構董、理事會及總幹事提出，附背景資料及推薦說明，並經當事人同意。銓衡推薦名單中女性名額至少五分之一以上。
2.請各推薦單位於2009年1月31日（拜六）以前提出。銓衡相關事宜，請與總會總幹事秘書：蔡昀蒨小姐聯繫。
Tel.: 02-2362-5282 #262          Fax.: 02-2362-8096

Add.: 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第54屆總會各委員會、董事會  參考名單
議長：　　　　　議長：　　　　  書記：　　　　　副書記：　　　　　會計︰　　　
一、總會常置委員會【總會正副議長、正副書記、會計、各中會議長及長老各一人，（如中會議長為長老者，除議長外另選牧師一人），族群區會議長代表一人及長老代表一人，前屆議長及宣教師代表一人組織之】【長由總會議長擔任】

總會正副議長：　　　（　　）、　　　（　　）
總會正副書記：　　　（　　）、　　　（　　）
總會會計︰　　　（　　）

前屆議長：阿星(阿曼（阿美）

各中會議長：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客家）、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各中會總委：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客家）、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族群區會代表：　　　（　　）、　　　（　　）
宣教師代表：　　　（　　）
二、傳道委員會
【各中會傳道部長、族群區會代表一人及總會選派牧師三人及長老三人組織之，由總會選派者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鄭宏志（台北）、鄭信美（女、壽山）、張秀芬（女、嘉義）

2006～2010：宋信樂（壽山）、郭貴美（女、台中）、黃謙舜（彰化）

各中會傳道部長：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客家）
族群區會代表：　　　（　　）
三、客家宣教委員會
【委員十一名，客家宣教中會議長及傳道部長為當然委員，其餘照教會數比例，由南部（客家教會）推派二名、北部（客家宣教中會）推派四名及由新竹中會及東部中會推派客家代表各一名，另一名由本會推薦。南北推薦名單應考慮牧師、長老各半，以及女性參與比例之原則。當然委員任期一年，其他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當然委員：2009～2010：　　　（客家中會議長）、陳克安（客家中會傳道部長）
總會選派：2006～2010：曾昌發（長、客家）、湯玉芳（女、台北）、陳明輝（東部）、蔡明珠（女、客家）、

蘇頌榮（屏東）、何碧安（客家）、湯振安（新竹）、曾重忠（屏東）、廖德興（客家）
四、教育委員會
【各中會教育部長及總會選派六名組織之。由總會選派者，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姑目(荅芭絲(女、賽德克）、黃麗花(女、東部）、郭世宗（嘉義）

2006～2010：張金城（長、七星）、阮介民（台中）、蔡惠娥（女、台南）

各中會教育部長：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客家）

五、青年事工委員會
【各中會青年事工部代表一人、族群區會代表二人及總會選派四十歲以下五人組織之。總會選派者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0：机嘉勝（長、台南）、王麗鈴(女、嘉義）、丁尊貴（高雄）、葉維加（嘉義）、許立志（台北）

各中會青年事工部代表：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中布）、　　　（南布）、
　　　（東排）、　　　（客家）
族群區會代表：　　　（　　）、　　　（　　）
六、大專事工委員會
【由各中區會大專事工部代表一人及總會選派若干人組織之。總會選派者包括大專教師二名、大專工作者二名、大專學生二名、長青團契畢契二名，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0：
周宏室(長、台北、大專教師）、黃肇輝(壽山、大專教師）、余啟運(嘉義、大專工作者）、

里安(達那比瑪(中布、大專工作者）、楊婉婷(女、台中、大專學生）、李怡璇（女、台北、大專學生）、楊宜娟(女、彰化、長青畢契）、許仲毅(台南、長青畢契）

各中/區會大專事工部代表：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東排）、　　　（比努悠瑪雅呢）

七、婦女事工委員會
【各中會婦女事工部部長及族群區會推派之代表一人組織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長互選】
各中會婦女事工部長：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客家）、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族群區會代表：　　　（　　）
八、松年事工委員會
【各中會松年事工部部長、族群區會松年代表二人，總會選派二人組織之，由總會選派者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
2008～2010：周哲卿（長、彰化）、王逸石（嘉義）
各中會松年事工部長：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客家）
族群區會代表：　　　（　　）、　　　（　　）

九、原住民宣教委員會
【委員若干人，由原住民各中會選派代表一人，各族群區會代表一人、總會選派平地代表二人、宣教師代表一人及玉山神學院院長組織之，由總會選派之二人，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平地代表：2008～2011：陳信良（彰化） 

平地代表：2006～2010：王榮信（七星） 
宣教師代表：2008～2011：林春植

原住民各中/區會代表︰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鄒族）、　　　（達悟）、　　　（魯凱）、
　　　（比努悠瑪雅呢）、　　　（賽德克）

玉山神學院院長：布興(大立（玉神代表）

十、教會與社會委員會
【各中會教社部長或代表一人、族群區會代表一人及總會選派九人組織之，由總會選派者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陳嘉成（台北）、宋信喜（台南）、蕭瑞巧(女、嘉義）、陳信瑜(女、壽山）
2006～2010：姬文宗（長、台中）、王明忠（魯凱）、張麗淑（女、台北）、黃志堅（泰雅爾）、周約翰（高雄）

各中會教社部長或代表：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客家）
族群區會代表：　　　（　　）
十一、普世關係委員會
【委員十五名，總會議長、副議長、總幹事、駐台宣教師代表一名，共四名為當然委員，其餘十一名由總會選派，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當然委員：　　　（長）（總會議長）、　　　（總會副議長）、張德謙（總會總幹事）、
亞大偉（宣教師代表）
2008～2011：孫子貴（排灣）、宋信樂（壽山）、林明珠(女、七星、長大）、鄭仰恩（七星、台神）
2006～2010：莊孝盛（彰化）、莊淑珍(女、七星)、胡宏志（七星）、潘黎如(女、台北）、
許芳菁(女、台中)、雅福‧夏德（李福全）（泰雅爾）、鄭明敏(女、新竹）

十二、教會音樂委員會
【委員九人，由總會選派，其中至少有一名「信仰與教制」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顏信星（長、屏東）、駱維道（台南）、萬淑娟(女、台南）、陳德明（台北）、
陳明志（壽山、信仰與教制）

2006～2010：劉信宏（壽山）、哈尤(尤道（太魯閣）、陳琇玟（女、七星）、戴珣珣（女、嘉義）
十三、信仰與教制委員會
【委員九人，由總會選派，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石清州（長、台北）、陳明志（壽山）、李美意(女、七星）、布興(大立（泰中、玉神代表）
2006～2010：羅光喜（台中、南神代表）、陳尚仁（新竹、台神代表）、李高明（高雄）、劉柏超（台南）、

徐玉男（排灣）

十四、法規委員會
【委員九人，由總會內教職及會員中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2006～2010】
李勝雄（長、七星）、高天惠（女、排灣）、吳秋安（嘉義）、陳榮爝（台中）、陳儀智（壽山）、陳慶文（台北）、

薛伯讚（台北）、林坤麟（新竹）、楊恒銘（台南）

十五、高等教育委員會
【委員若干名，由總會選派三名（其中基督徒教授至少一名，女性至少一名），加上各院校之董事長及校長（院長）共同組成，總會選派者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2008～2011】
總會選派：周宏室（台北）、謝季宏（壽山）、林綽娟(女、七星）
各院校代表：陳錦生（長、台中、長榮大學校長）、      （    、長榮大學董事長）、

吳富雅(女、南神院長）、黃道福（新竹、南神董事長）、

林鴻信（台北、台神院長）、羅聯昇（七星、台神董事長）、

布興(大立（泰雅爾、玉神院長）、馬成貴（南布、玉神董事長）、

劉錦昌（屏東、聖經書院院長）、謝淑玉（女、台中、聖經學院董事長）、

吳銘達（台北、真理大學校長）、鄭獻仁（台北、真理大學董事長）
十六、總會牧師、傳道師委員會
【各中會及族群區會牧師、傳道師會長(未設牧師、傳道師會之族群區會推派牧師或傳道師一名列席)及前屆傳總主委、書記、會計經總會任命組織之】【長互選】

各中/區會牧傳會長：　　　（東部）、　　　（七星）、　　　（台北）、　　　（新竹）、　　　（台中）、
　　　（彰化）、　　　（嘉義）、　　　（台南）、　　　（高雄）、　　　（壽山）、
　　　（屏東）、　　　（客家）、　　　（太魯閣）、　　　(阿美）、　　　（東美）、
　　　（西美）、　　　（排灣）、　　　（泰雅爾）、　　　(布農）、　　　（中布）、
　　　（南布）、　　　（東排）、　　　（鄒族）、　　　（比努悠瑪雅呢）、　　　（賽德克）

前屆傳總：陳天償（嘉義、前屆主委）、謝恩河(東部、前屆書記）、阿埠鷥(布農、前屆會計）
十七、教會歷史委員會
【委員九人，由總會選任，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2008～2011】
陳勝政（長、壽山）、鄭仰恩（七星）、謝加恩（屏東）、阮宗興（台南）、王昭文(女、嘉義）、林素珍(女、阿美）、
陳玉蘭(女、排灣）、王博弘（台中）、謝文雄（東部）
十八、台灣族群母語推行委員會
【本會委員十一名，其中原住民宣教委員會推派三名(族群輪任)，客家宣教委員會推派二名，教育委員會推派二名，總會選派講福佬話者四名。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每三年改派二分之一。】【長由總會指派】【2008～2011】
總會選派：郭宴帛(女、台中）、陳豐惠(女、壽山）、李南衡（七星）、杜謙遜（嘉義）

原住民宣教委員會推派：絲老勞茲(瓜樂(排灣)、柯伊諾(拉斌(西美)、拿難(達道(太魯閣)

客家宣教委員會推派：陳曉煒(客家)、何碧安(客家)

教育委員會推派：阮介民（台中）、郭世宗（嘉義）
十九、財務委員會
【委員九人，由總會選派，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吳真實（壽山）、陳藍夫（台中）、陸菊芬（女、排灣）、張麗鳳(女、台北）

2006～2010：李仙洲（台北）、許經德（彰化）、劉松川（嘉義）、林西霦（台南）、吳錫璋（高雄）

二十、牧師、傳道師在職暨退休福利委員會
【委員十一名，其中二分之一應含有財稅、經營投資、企業管理等專業人才，由總會銓衡，委員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7-2010】
陳勝三（台北）、陳淑安（女、高雄）、葉隆盛（壽山）、朱錫伍（壽山）、鄂主成（屏東）、張德慶（台南）、
陳信昌（嘉義）、蔡芳文（七星）、張素蓮（女、太魯閣）、林車龍（泰雅爾）、鄭正人（新竹）

二十一、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委員會
【委員十五名，由各社福機構推派一名，其餘由總會選派，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選派】【2008～2011】
總會選派：洪叡郎（屏東）、陳俊良（台北）、羅珮文(女、壽山）、陳蘭櫻(女、台中）、柯成宗（高雄）、
莊嘉信（台北）、蔡明禮（台中）、康文祥（嘉義）、黃美淑(女、東部）

機構代表︰　　　（海員/漁民）、　　　（原社）、　　　(婦展）、　　　(彩虹）、　　　(障關）、　　　（勞關）

二十二、性別公義委員會
【本會設置推廣委員十七人至二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總會議長兼任；一人為副主任委員，由總會總幹事兼任。其餘委員由主任委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一  總會代表七人，由法規委員會、信仰與教制委員會、傳道委員會、婦女事工委員會、原住民宣教委員會、教會與社會委員會、教育委員會主委擔任。二  學者專家代表四人至七人。三  信徒代表四人至七人。前項女性委員應占組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除因職務帶職之組長外，其他委員任期三年，期滿得續聘（派）之。】【2008～2011】
阿星(阿曼（長、總會議長）、張德謙（總幹事）、李勝雄（七星、法規）、石清州（台北、教制）、
周信典（台南、傳道）、黃碧雲（台北、婦女）、顏乾坤（布農、原宣）、姬文宗（台中、教社）、張金城（七星、教育）

學者專家、信徒代表：林妙蓮（女、東部）、鄭英兒（七星）、陳瑪利（女、台北）、蔡識珍（女、台中）、
陳梅梨（女、阿美）、蘇盡女（女、泰雅爾）、周金香（女、彰化）、巫秀華（女、太魯閣）、
阿土阜鷥（女、布農）、連嫦美（女、嘉義）
二十三、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基金會董事會
【董事十五名。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聘任之，其後每屆之董事由董事會以無記名連記法票選之。董事中應包含原住民、婦女、牧師，具法律及會計專長，投資理財管理人才、長老教會總會總幹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8～2011】
鄂主常（長、壽山）、翁秀琴（女、高雄）、陳藍夫（台中）、林麗冠（女、台北）、吳佳美(女、高雄）、

侯美雅（女、屏東）、劉錫熙（台中）、陳南州（台南）、江彥霆（七星）、林偉聯（高雄）、江聰亮（台北）、

張仁正（嘉義）、陳弘毅（嘉義）、柯伊諾(拉斌（西美）、張德謙（新竹、總會總幹事）

二十四、財團法人平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董事會
【董事十五名，總會總幹事及傳福會十一名委員為當然董事，教會醫院（馬偕紀念醫院、彰化基督教醫院、新樓基督教醫院）代表三名。全體董事應有三分之二以上為本宗牧師或長老。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7～2010】
總會一名：張德謙（總會總幹事）
教會醫院代表三名：林增坤（馬偕）、陳清發（彰基）、蔡檜興（新樓）

傳福會十一名：陳勝三（台北）、陳淑安（女、高雄）、葉隆盛（壽山）、朱錫伍（壽山）、鄂主成（屏東）、
張德慶（台南）、陳信昌（嘉義）、蔡芳文（七星）、張素蓮（女、太魯閣）、林車龍（泰雅爾）、
鄭正人（新竹）

二十五、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董事會
【董事十一名，總幹事當然董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8～2011】
蔡江澤（長、嘉義）、顏明飛（壽山）、吳秋安（嘉義）、吳真實（壽山）、侯美雅(女、屏東）、鍾國義（台北）、
劉錫熙（台中）、黃伯棟（彰化）、許雅芬(女、台南）、呂正梅（女、台北）、張德謙（新竹、總會總幹事）

二十六、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宣道會董事會
【董事十一人，由平地中會三名、原住民中會及族群區會選派代表六名，總會代表二名組織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
2008～2011：閥瑠‧馬哼哼（長、西美）、張正勇（東美）、李耀光（排灣）、張保羅（泰雅爾）、
高清福（阿美）、林忠和（太魯閣）
2006～2010：莊嘉信（台北、總會選派）、李秀貞(女、台北）、兵政隆（彰化）、呂德福（新竹）、阮金銘（台中）

二十七、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宣教中心董事會
【董事七人至九人，董事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聘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
2008～2011：張仁理（長、女、七星）、黃哲彥（新竹）、李豐盛（七星）、王清隆（彰化）、陳聰輝（壽山）
2006～2010：王燦昇（台南）、周林麗芳（女、台中）、陳天信（台南）、王德成（排灣）

二十八、財團法人基督教美國南長老會台灣差會董事會
【董事十一人，由美國長老教會指聘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

2008～2011：陳儀智（長、壽山）、林麗雪（女、台中）、黃宗華（彰化）、蘇希宗（七星）、林蓮姬（女、阿美）

2006～2010：謝士元（東部）、周約翰（高雄）、蔡主結（台中）、閥瑠‧馬哼哼（西美）、馬約翰（西美）、

林春植（阿美）
二十九、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原住民教會董事會
【董事九名至十一名，由原住民中會、區會組織董事會。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
2008～2011：梁景龍（長、魯凱）、林秀蘭（女、太魯閣）、余榮德（布農）、高順壽（南布）、魏錫欽（賽德克）、
樂歌安（女、排灣）
2006～2010：米文欣（中布）、曾坤達（泰雅爾）、安志強（鄒族）、瑪迪琳‧慕妮（女、東排）、董森永（達悟）

三  十、台南神學院董事會
【董事十七名，其中校友會代表二名，其餘十五名，由總會銓衡任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黃道福（長、新竹）、李愫真(女、台南）、施榮茂（高雄）、莊陳清美（女、台南）、李聖心(女、台中）、
郭守仁（彰化）、陳清水（嘉義）、丁忠和（台南）

2006～2010：楊榮敦（台南）、林和惠（女、七星）、楊真一（西美）、羅仁貴（台北）、蔡鴻銘（台北）、

張朝棟（七星）、李欽若（屏東）

校友會：蘇重仁（校友會會長、台南）、李文玉（台南）
三十一、玉山神學院董事會
【董事十五人，由原住民族教會和平地教會代表及校友會會長組成之，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由總會任命銓衡之。已成立中會之原住民族各派代表一人（同一族群有一個以上之中會時，其代表由不同中會輪流擔任之），設有區會之原住民族輪流推派代表二人；另由總會在原住民族教會中選出代表三人，平地教會代表四人（其中二人應為基督徒教育家）】【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馬成貴（長、南布）、許美僟(女、台中）、陳南州（台南）、溫嬌玲(女、泰雅爾）

各族群代表：曾坤達（泰雅爾族）、胡永寶（太魯閣族）、陳博文（阿美族）、郭明輝（排灣）、
徐秋榮（東排族）、鍾思錦（魯凱）、黑笛友（賽德克）
2006～2010：鄭宏志（台北）、黃碧玲（女、台南）、張永晃（太魯閣）
校友會：伊斯巴拉淦(黟弼（中布）

三十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聖經書院董事會
【董事十三名，由總會選派，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其中至少包括新竹中會二名，女性一名，信徒事業家二名，原住民代表一名，校友會代表一名】【長互選】
2008～2011：謝淑玉（長、女、台中）、黃道福（新竹）、周 嶸（台中、校友會）、吳斯凱（嘉義）、
徐正義（泰雅爾）、鄭獻仁（台北）
2006～2010：蕭資明（彰化）、蔡茂已（排灣、原住民代表）、邱振福（壽山）、陳月桃（女、台中）、李慶彰（新竹）、
陳世揚（新竹）、郭鐘霖（七星）
三十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加利利宣教中心董事會
【董事十五名（本宗十二名、非本宗三名），其中應有牧師、企業家、教育家。由董事會推薦倍數人選，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遴選，但信徒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任命。】【長互選】
2008～2011：鄂主常（壽山）、蔡政道（台南）、謝富紀（女、台南）、張淑惠（女、台南）、黃燦徵（嘉義）、
林益在（台南）、劉高美庭（女、伯特利台福教會、非本宗）

2006～2010：李不易（長、高雄）、黃淑媖（女、台南）、林鄭麗玉（女、台南）、李世煌（高雄）、李景陽（台南）、
陳昌和（大道善牧堂、非本宗）、竇國昌（台南聖教會、非本宗）、鄭福信（高雄）

三十四、長榮大學董事會
【董事十五人，由彰化基督教醫院提名十名（其中教育專業人士至少四名），創辦人二名為當然董事，其餘三名由總會銓派。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8.2.18～2011.2.17】
彰化基督教醫院十名：
蔡崇偉(嘉義)、周賢彰(彰化)、李世昌(台中)、戴碩欽(台中)、吉洛(哈簍克(太魯閣)、
陳維慈(女、新竹)、郭守仁(彰化)、陳堯俐(彰化)、廖秀鳳(女、彰化)、陳桐瑞(彰化)

創辦人二名：黃仁村(台南)、蘇進安(台南)

總會選派三名：楊肇政(彰化)、吳忠宏(台中)、溫雅惠(女、東部)
三十五、長榮高級中學董事會
【董事十五人，由長中有關單位（英國教士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長中校友會、另長榮女中董事長）選出後，報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任命。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8～2011】
呂淑姿（女、台南）、戴蘇玲珠（女、台南）、陳玲俐（女、壽山）、李漢偉（台南）、侯書正（台南）、
戴憲弘（台中）、許文宗（台中）、陳錦生（台中）、陳國輝（台中）、周宗弘（台南）、蔡崇智（嘉義）、
謝季宏（壽山）、楊青峰（台南）、吳道昌（台南）、潘恩盛（嘉義）

三十六、長榮女子高級中學董事會
【董事十五人，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就下列推聘之：一、長榮女子高級中學校友七名，並對母校有相當貢獻而成績卓越者。二、研究教育或曾辦理教育者。三、熱心教育德孚眾望者。至少需有三分之一曾經研究或辦理教育者充任，但現任主管教育機關人員不得選充。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8~2011】
許佩郁（女、新竹）、盧綉珠（女、嘉義）、李智仁（彰化、教育）、周林麗芳（女、台中、教育）、 

黃榮華（女、壽山、教育）、高貴春（排灣）、吳翠瓊（女、屏東）、楊榮敦(台南)、許秀容（女、高雄、校友)、
李美霞（女、屏東、校友、教育）、郭高秋香（女、台南、校友、教育）、林勝美（女、台北、校友）、
徐菊子（女、台南、校友、教育）、謝雅麗（女、高雄、校友）、洪淑芳（女、台中、校友）

三十七、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學院董事會
【隸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本財團法人置董事本會置董事十五人，其推選由創辦人（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代表五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代表一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北部大會代表一人，東部、七星、台北、新竹四中會協議代表共四人，馬偕紀念醫院代表二人，及本宗具教育背景代表二人（由馬偕紀念醫院提名，經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同意），由總會任命後，報教育部核備。董事需有三分之一以上曾經研究教育，或從事同級或較高級教育工作，具有相當經驗者。現任有關教育行政人員不得選任。本會董事之任期每屆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為限。】【長互選】【2008～2011】
鄭葦舟（竹中）、李俊彥（竹中）、謝皆明（北中）、黃聖德（星中）、邱黃美蓮（女、東中）、黃俊雄（星中、院方）、蔡正河（北中、院方）、林經甫（星中、教育）、莊焜明（北中、教育）、許榮豐（七星）、林繼偉（東中）、林逸民（星中）、李俊信（北中）、蔡國明（竹中）、陳琇玲（台北）
三十八、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紀念社會事業基金會董事會
【本會置董事十五名，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任命組成之(其中總會提名二名，八名應由七星、台北、東部、新竹等四中會各提二名，五名則經七星、台北、東部、新竹等四中會協議由從事醫療經驗人員或基督徒社會賢達人士中提名)。董事須有至少三分之一具有目的事業專門知識。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9～2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十九、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董事會
【董事十五人，須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長老、執事之職。由總會八人，台中中會二人，彰化中會三人，嘉義中會二人組織之。董事須有至少三分之一具有目的事業專門知識。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9～2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  十、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新樓醫院董事會
【董事十五人，由嘉義中會、高雄中會、壽山中會、屏東中會及台南神學院各提名一名；台南中會提名五人，其餘五人由董事會及上列五單位自從事醫務專業之教會陪餐會員中遴選，提名七人以上，經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任命組成。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8.8.4.～2011.8.3】
冬聰凜（長、台南）、丁忠和（台南）、楊恒銘（台南）、周信典（台南）、梁秋圓（女、台南）、周明傑（嘉義、醫）、

凃世文（高雄、醫）、黃錫勛（壽山）、盧章聖（屏東）、吳富雅（女、南神）、葉靖宜（女、台南、醫）、

余雅美（女、台南、醫）、陸毓明（高雄、醫）、李景陽（台南、醫）、蕭士銓（台南、醫）
四十一、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利巴嫩山莊董事會
【董事十五名，由台中、彰化兩中會婦女事工部經年會選出十人（台中七人、彰化三人），其餘五人中，三人由總會婦女事工委員會推選，提請總會任命，另外二人總會選派（限女性、具企業經營者）。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
2008～2011：朱壽惠（台中）、張燕芳（台中）、陳如碧（台中）、湯明珠（台中）、陳金秀（彰化）、
周麗娜（彰化）、陳麗珠（壽山、婦女）、許月燦（高雄、總會選派）

2006～2010：林杏霞（台中）、王艷茹（彰化）、傅梅花（排灣、總會選派）、葉碧媛（台中）、
林玲如（台中）、余淑清（台北、婦女）、朱莉莉（高雄、婦女）
四十二、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謝緯紀念營地董事會
【董事十三名，由謝斌長老遺族推薦三名，青年事工委員會推薦四名，傳道委員會推薦二名，松年事工委員會推薦二名，提請總會任命，另二名由總會推選。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
2008～2011：許宗光（壽山、總會選派）、拉勒俄郎(啊札依嵐（排灣、總會選派）、謝　綸（台中、謝　斌長老遺族）、

謝楊瓊英（女、台中、謝　斌長老遺族）、謝賜悰（台中、謝　斌長老遺族）

2006～2010：楊弘達（新竹、傳道）、邱義陽（新竹、青年）、陳信劭（嘉義、青年）、

顏國年（台南、青年）、李麗雲（女、台南、青年）、松春成（中布、傳道）、

余連來（賽德克、松年）、王逸石（嘉義、松年）

四十三、台灣教會公報社董事會
【董事九至十一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銓衡產生，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由總會指派】
2008～2011：拉瓦(米臼（女、泰雅爾）、莊孝盛（彰化）、曾燦焜（壽山）、劉哲民（台南）、薛伯讚（台北）

2006～2010：胡忠銘（長、壽山）、石清州（台北）、王貞文（女、新竹）、謝天賜（排灣）、
洛金(基佑（太魯閣）、陳祐陞（台南）
四十四、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大眾傳播基金會董事會
【董事十五至十九人。第一屆董事由捐助人聘任之，其後每屆之董事由董事會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內部提出人選，以無記名連記法票選之。任期為三年，連選得連任二任。】【長互選】【2009～2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十五、淡江中學董事會
【任期三年】【2009～2012】
　　　（　　）、　　　（　　）
四十六、台灣教會合作協會理事會
【三名，總幹事外二名】【任期二年】【2008～2010】
許承道（七星）、阿星(阿曼（阿美）、朱麗娟（女、台中）

四十七、台灣基督教福利會董事會
（1名）【任期三年】【2008～2011】
張德謙（新竹）
四十八、台灣基督教視聽聯合會董事會
（4名）【任期三年】【2008.7.1～2011.6.30】
林安迪（台北）、劉彼得（布農）、王豐榮（嘉義）、黃信瀚（彰化）

四十九、基督教論壇報董事會
（1名）
許承道（七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總會議長

主   後   二 ○ ○ 八   年   六   月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2009年度                   中/區會幹部名單
【請務必詳細逐一填寫，以便本會寄發各項資料，謝謝合作！】

	幹  部
	姓  名
	教會職
	所屬教會
	郵遞區號 / 地址 / E-Mail
	電話/行動電話/傳真

	議  長
	
	
	
	
	

	副議長
	
	
	
	
	

	書  記
	
	
	
	
	

	副書記
	
	
	
	
	

	總  委
	
	
	
	
	

	會  計
	
	
	
	
	

	總幹事
	
	
	
	
	

	傳道部長
	
	
	
	
	

	教育部長
	
	
	
	
	

	青年部長
	
	
	
	
	

	大專部長
	
	
	
	
	

	婦女部長
	
	
	
	
	

	松年部長
	
	
	
	
	

	原宣代表

【原住民中/區會填寫】
	
	
	
	
	

	教社部長
	
	
	
	
	

	牧傳會會長
	
	
	
	
	

	財務部長
	
	
	
	
	

	庶務/總務部長
	
	
	
	
	

	傳福副委員
	
	
	
	
	

	大傳部長
	
	
	
	
	

	
	
	
	
	
	

	
	
	
	
	
	


備註：請於2009年1月31日（禮拜六）以前提出。相關事宜，請與總會總幹事秘書：蔡昀蒨小姐聯繫。

Tel.: 02-2362-5282 #262        Fax.: 02-2362-8096       Add.: 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第54屆總會通常年會

各單位全年度開會出席概況

單位名稱：　　　　　　　　　　　　　　.
董（理）事、委員會議　　　　次
常務會議　　　　次

	姓　名
	出　席
	請　假
	缺　席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銓衡委員會條例
	第1條
	總會設銓衡委員會，委員包括現任總會議長、副議長、書記、副書記、會計及新任總委。(49)

	第2條
	銓衡推薦名單由總會屬下各小會（經中區會）、中區會、委員會、機構及總幹事提出，附背景資料及推薦說明，並經當事人同意。銓衡推薦名單中女性名額至少五分之一以上。(50)

	第3條
	總委會推派提名小組十三名，其中女性名額至少二名以上。小組成員包括議長、副議長、總幹事及涵蓋事工、學校、事業等方面專才，針對銓衡推薦名單審核，以優先次序排列及列舉提名說明送交總會銓衡委員會。小組成員不得為現任總會屬下機構董事，也不得在推薦名單中，亦不得被提名或銓衡。(48)

	第4條
	各委員會委員及機構董事受推薦女性名額未達五分之一時，由提名小組推薦足額名單。(50)

	第5條
	各中區會推薦總會屬下機構董事名單時，現任各中區會正副議長、正副書記及總委不得列入總會屬下機構董事推薦名單；已擔任總會屬下機構董事者，在受選就任為各中區會正副議長、正副書記及總委前，必須辭去董事之職分，以符合迴避原則。(50)

	第6條
	提名小組針對銓衡推薦名單審核，按銓衡名額1.5倍的比例排列優先順序，並列舉排列次序之說明，送交總會銓衡委員會。(50)

	第7條
	總會議長應於總會通常年會前召開第一次銓衡委員會，依據提名小組所提出的名單銓衡總會屬下各董事會、委員會等之成員，女性需有五分之一以上。(48)

	第8條
	銓衡名單應於總會通常年會組織期間提出，有異議者須向本會領表就各單位人選提出書面意見與說明，並由十五名議員簽名連署，其中至少涵蓋三個中區會，於第二次銓衡委員會開會前一小時前提交總會議長，由銓衡委員會裁決並提出總會任命之。(50)

	第9條
	每人擔任職位不得超過兩職，連任不得超過二任，包括北部大會所屬機構董事之職位。總會議長及總幹事另有帶職規定者不在此限。(50)

	第10條
	在任期中因故出缺必須遞補者，應由總委會依銓衡原則於原提名名單中依同性別優先順序遞補之。一年中無故缺席超過開會次數之一半者，雖任期尚未屆滿，得更換之。(50)

	第11條
	事業與機構董事在就任前，應參加總會所舉辦之「職前訓練」始發給任命書。(48)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屬下機構及財團法人標準法
	第1條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加強監督管理屬下機構及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機構及法人），使業務符合宣教及捐助之目的，特訂定本標準法。(51)

	第2條
	本法所稱機構及法人，係指依本教會行政法經本教會許可成立之機構及法人。(51)

	第3條
	本法所稱機構及法人，係指由本教會及信徒捐助之資產及基金，達到創設基金總額百分之五十以上者。(51)

	第4條
	機構及法人之設立除以遺囑捐助者外，應檢附捐助章程及捐助人姓名、住所或捐助機關團體名稱及其所在地等有關文件，經本教會決議成立後，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並憑許可證件，向其主事務所分事務所所在地，地方法院辦理登記。

以遺囑捐助設立之機構及法人，應由遺囑執行人檢附捐助人之姓名、住所等有關文件，依前項程序辦理登記。

	第5條
	機構及法人之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名稱、捐助目的及事務所所在地。

二　捐助財產、種類、數額及保管運用方法。

三　業務項目及其管理方法。

四　董、理事會之組織及職權，包括董、理事名額、產生方式，任期及任期屆滿之改選。

五　訂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

六　機構及法人解散後剩餘財產之歸屬。

	第6條
	機構及法人之董事不得少於五人，不得超過廿一人。董事之任期為四年，連選得連任二任，但依政府法令規定，董事之任期為三年時，連選得連任二次。並應組織董事會，得置常務董事若干人，董事之產生、變更或任期屆滿後之改選，均應報經本教會銓派後，始得向主管機關及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第7條
	機構及法人之董事之年齡，最高以年滿七十歲為限，任期中年滿七十歲時，得任職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8條
	董事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本教會在籍現有陪餐會員，具所屬教會小會之證明書。

二　本教會具牧師、長老職者，但外聘之牧師除外。

	第9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銓派董事：

一　觸犯刑法罪章，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

二　喪失會員籍，觸犯本教會行政法受戒規免其牧師、長老職者。

三　提議損害本教會體制及利益嚴重，受戒規免職、停職者。

四　基於迴避原則，擔任總委或其他監督職務者。（49）

	第10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　董事依第6條之規定選聘及解聘，董事長之推選及解聘。

二　院長、校長、社長、總經理、執行長之選聘及解聘。

三　業務計劃及重要規章之審核。

四　經費之籌措。

五　預算及決算之審核。

六　基金之管理。

七　財務之監督。

	第11條
	董事在任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解聘或解職：

一　具有書面辭職文件，提經董事會議通過者。

二　有第9條規定情形之一者。

三　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犯罪，經宣告有罪之判決確定者。

四　董事連續三次無故不出席董事會議者。

五　董事長在一年內不召集董事會議者。

	第12條
	董事執行業務，有故意或過失損害機構及法人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捐助章程，損害公益或法人之利益者，經本教會議決得請求法院解除其職務，宣告其行為無效，並責令賠償。

	第13條
	董事在就任前，應參加總會所舉辦之「職前訓練」始發給任命書，應提出切結書及辭職書交由所屬之銓派任命單位，切結書內容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遵守本會法規章程及本法。(51)

二　無條件同意總會銓派之董事（長）名單。

三　經總會或總委會決議免職時，不得異議。

四　若違反前三款任何一款切結事項時，授權銓派任命單位填寫辭職書之日期，呈報政府主管單位辦理董事（長）變更。(48)

	第14條
	總委不得擔任總會屬下事業機構之顧問。（49）

	第15條
	本會屬下機構財團法人董事或機構負責人不服從總會體制或決議時，應予停職或免職。(51)

	第16條
	機構及法人每年籌編預算前，應依據捐助章程擬具年度營運目標及營運計劃函送主管機關，並於年度開始前二個月，檢同次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另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檢同上年度決算書及業務報告書，並送本教會備查函送核備。

	
	總會屬下醫療機構，每年應繳交前年度總收入之百分之零點五給總會，作為總會、中會、族群區會及社會福利、宗教教育機構負擔金及目的事業有關之宣教經費，其金額分配由總會統籌辦理，總會屬下教育機構之負擔金由總委會另訂之。(48)

	第17條
	機構及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教會得予糾正並通知限期改善：

一　未依營運計劃執行業務或經營核准範圍以外之業務者。

二　董事會之決議違法或不當者。

三　財務收支未具合法之憑證或未有完備之會計記錄者。

四　對於業務、財務為不實之報告者。

五　其他違反本法之情事者。(51)

	第18條
	總會屬下事業機構在移送由總會任命、同意之相關人員有不法情事之嫌給司法機關或提起訴訟之前，應先提報總委會善處，總委會若在三個月內未做決定，得由該事業機構董理事會自行決定，並報備總委會。（49）

	第19條
	機構及法人違反成立之條例者，本教會得撤銷其成立。

	第20條
	本法未規定事項，依照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51)

	第21條
	本法自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通常年會通過後施行，修改時亦同。(51)


請填寫：


（以第53屆銓衡之任期為依據）





一、1）	四年任之總會選派者，請於備註欄註明【A】。


	2）	二年任之總會選派者，請於備註欄註明【B】。


	3）	一年任之各中會代表，請於備註欄註明【C】。





二、若任期尚未屆滿，但整年度之會議皆無故缺席者，請以【缺】字註明之。





三、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1.	請於2009年1月31日（禮拜六）前交總會總幹事秘書


電話：02-2362-5282＃262


傳真：02-2362-8096 


E-mail：� HYPERLINK "mailto:exe@mail.pct.org.tw" ��exe@mail.pct.org.tw�  


2.	或郵寄：10647台北市羅斯福路三段269巷3號  蔡昀蒨小姐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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